
围龙府〔2023〕9号
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围龙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围龙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》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人民政府      

2023年2月1日           

围龙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强化农村道路的执法力度和巡查力度，严格查处农村道路上的超员、超载、拖拉机载人、不系安全带、摩托车超员等违法行为，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设立围龙镇道安办

1. 乡镇道安办机构建设：依据区安委会文件要求，镇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成员单位由辖区派出所、应急办、平安办、农业服务中心、规划建设环保办、司法所、行政执法大队等单位组成，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设在镇应急办，主任由分管领导彭韩担任，副主任由邱良智（派出所所长）、龙波涛（应急办负责人）担任，田贵洪（应急办工作人员）、谢洪伟（派出所民警）任专职交通安全协管员，唐大平（农办负责人）、刘荣春（执法办公室负责人）、谭东生（平安办负责人）、雷小飞（司法所所长）、王清丽（规划建设环保办负责人）兼职交通安全协管员。

2. 工作职责：按照委托执法权限，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执法，督促车主、驾驶人依法办理手续和审验。排查乡村道路安全隐患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、教育、提示；维护、管理、使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信息系统，督导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队（站）开展工作等。
（二）设立村（社区）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办公室

各村（社区）要设立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办公室，设主任（书记担任）、副主任（主任担任）、协管员各一名，落实本村（社区）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村交安主任职责、交通安全协管员职责，建立村（社区）机动车和驾驶人档案、安全学习和交通违法记录、道路基本情况及乡村危险路段排查登记等基础台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抓好工作落实

镇道安办要统筹负责辖区道路交通安全，制定工作方案、动员部署、组织实施、督导检查，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，督促辖区劝导站在规定时段上路，保证劝导站做到“四个必上”。根据辖区具体交通安全特点，开展路检路查，每周上路检查不少于2次。

（二）深入排查道路安全隐患，提升安全保障水平

镇道安办要加大对辖区内道路隐患的排查，并做好排查台账，对辖区内排查的安全隐患，上报镇政府。

（三）加强路面管控，维护辖区道路秩序

镇道安办要加强上路检查力度，严查超员、超载等违法行为；要督导劝导站开展路检路查工作，围绕“重点时段、重点路段、重点车型、重点违法”开展劝导工作；根据辖区具体情况，在节假日（特别是“春节”期间）、赶集日、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上路开展执法检查，确保辖区群众的道路交通出行安全。

（四）强化应急管理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

镇道安办要根据辖区具体情况，制定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保证发生突发事件时，能及时应对，快速处置。

广泛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

镇道安办要深入群众聚居地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，提高群众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，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

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1日印发


